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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农业农村局关于2022年州级第一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方案

为了合理烟区规划、促进烟叶面积落实、有效保障烟区烟水烟路、烤房等基础设施有效正常运转，确保满足2021-2022年度的烟叶烘烤需求，促进雪茄烟开发各项工作开展，从而进一步夯实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基础，圆满完成烟叶目标任务，急需用2022年州级第一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兑付芒市2021-2022年度涉烟资金167.035万元，具体资金兑付使用方案如下：
一是兑付烟区规划、面积落实补贴18.37万元（详见附表1.3）
1.安排乡镇烟区调整请示资金14万元（江东乡6万元、中山乡2万元、勐戛镇6万元）；
2安排乡镇烟叶工作经费4.37万元（芒市镇1万元、风平镇0.37万元、中心烟站3万元）；
种植业股烟办建议将资金指标下调到涉及乡镇，由乡镇向市财政局请拨这笔资金。
二是兑付2022年雪茄烟开发补贴47.94万元（详见附表1.4）：
2022年州财政安排补贴资金75万元，根据《德宏州2022年烟叶生产安排的指导意见》德政办[2021] 27号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安排47.94万元补贴用于雪茄烟开发土地流转、晾房土地流转补贴。
1.2021年雪茄烟开发第二年土地流转221.2亩（种植雪茄烟200亩、晾房土地流转21.2亩），安排补贴资金33.18万元（1500元/亩）；
2.2022年新增雪茄烟开发土地流转246亩（种植雪茄烟150亩、晾房土地流转96亩），安排补贴资金14.76万元（600元/亩），
三是兑付烟区基础设施建设维修补助38.2万元
安排乡镇烟水烟路请示资金38.2万元（江东乡15.3万元、中山乡7万元、遮放镇15.9万元）；
种植业股烟办建议将资金指标下调到涉及乡镇，由乡镇向市财政局请拨这笔资金。
四是兑付烤房建设补贴62.525万元（详见附表1.1）
1.德宏高达公司负责建设芒市2022年风平镇75座可移动式天然气烤房主体建设资金41.25万元（5500元/座）；
2.乡镇烤房建设维修请示资金13.837万元（五岔路乡10.837万元、芒市镇3万元），详见附表1.1。
3.企业（腾冲联章农资有限公司、德宏瑞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）建设烤房附属设施及外电架设请示资金7.438万元（勐戛镇烤房外电3万元、西山乡新增烤房附属设施2.558万元、轩岗乡新增烤房附属设施1.88万元），详见附表1.1。

附表1:芒市2022年州级第一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方案明细表（附表1.1-1.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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